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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爆炸宣導教材-1

災害類型 火災爆炸

法規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73條

雇主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、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虞之

配管、儲槽、油桶等容器，從事熔接、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

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，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，並確認無危險之虞。

常見缺失

(或案例)

說明 儲存易燃物品應有足夠滅火器材

改善對策

1. 應有足夠滅火器材。

2. 從事熔接、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 ，

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，並確認無危險之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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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爆炸宣導教材-2

災害類型 火災爆炸

法規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77條

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 、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塵以

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，而有爆炸、火災之虞者，應依危險特性採取

通風、換氣、除塵等措施外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1.指定專人對於前述蒸氣、氣體之濃度，於作業前測定之。

2.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 ，應即刻

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，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為點火源之虞

之機具，並應加強通風。

3.使用之電氣機械、器具或設備，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

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。

常見缺失

(或案例)

說明 使用電器設備未有防爆功能

改善對策

1. 使用之電氣機械、器具或設備，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

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。

2. 對於有爆燃性粉塵存在，而有爆炸、火災之虞之場所，使用之

電氣機械、器具或設備，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區域劃分

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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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爆炸宣導教材-3

災害類型 火災爆炸

法規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77條第 3項

使用之電氣機械、器具或設備，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區域

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。

常見缺失

(或案例)

說明 儲存易燃液體及其他易燃物品場所所使用電器應具有防爆功能。

改善對策

1.使用電器設備應有防爆功能。

2.應具有足夠滅火器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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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爆炸宣導教材-4

災害類型 火災爆炸

法規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73條

雇主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、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虞之

配管、儲槽、油桶等容器，從事熔接、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

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，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，並確認無危險之虞。

常見缺失

(或案例)

說明 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 ，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，

並確認無危險之虞。

改善對策

1.應將一燃物品是先移除後再確認無其他易燃物品後再使用明火 。

2.從事勞工，應使其使用安全帽、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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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爆炸宣導教材-5

災害類型 火災爆炸

法規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186條

雇主對於從事灌注、卸收或儲藏危險物於化學設備、槽車或槽體等

作業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。

常見缺失

(或案例)

說明

改善對策

1.使用軟管從事易燃液體或可燃性氣體之灌注或卸收時 ，應事先

確定軟管結合部分已確實連接牢固始得作業 。作業結束後，應確認

管線內已無引起危害之殘留物後，管線始得拆離。

2.從事煤油或輕油灌注於化學設備、槽車或槽體等時，如其內部

有汽油殘存者，應於事前採取確實清洗、以惰性氣體置換油氣或其

他適當措施，確認安全狀態無虞後，始得作業。

3.從事環氧乙烷、乙醛或 1.2.環氧丙烷灌注時，應確實將化學設

備、槽車或槽體內之氣體，以氮、二氧化碳或氦、氬等惰性氣體置

換之。

4.使用槽車從事灌注或卸收作業前，槽車之引擎應熄火，且設置

適當之輪擋，以防止作業時車輛移動。作業結束後，並確認不致因

引擎啟動而發生危害後，始得發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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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爆炸宣導教材-6

災害類型 火災爆炸

法規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58條

雇主對於物料儲存，為防止因氣候變化或自然發火發生危險者 ，應

採取與外界隔離及溫濕控制等適當措施 。

常見缺失

(或案例)

說明 不得妨礙消防器具之緊急使用。

改善對策

雇主對物料之堆放，應依下列規定：

1.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大安全負荷

2.不得影響照明。

3.不得妨礙機械設備之操作。

4.不得阻礙交通或出入口。

5.不得減少自動灑水器及火警警報器有效功用 。

6.不得妨礙消防器具之緊急使用。

7.以不倚靠牆壁或結構支柱堆放為原則。並不得超過其安全負荷。


